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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

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 

（2021 年 11 月 2 日）  

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，是增进民生

福祉的优先领域，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

境保护的领导，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、开创性、长远性工作，推

动污染防治的措施之实、力度之大、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，污染

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人民

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，厚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绿色底色和质

量成色。同时应该看到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、根源性、趋

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，重点区域、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

然突出，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任务艰巨，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。

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现提出

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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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足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

展格局，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以改善生态环境质

量为核心，以精准治污、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，统筹

污染治理、生态保护、应对气候变化，保持力度、延伸深度、拓

宽广度，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，以高水平保

护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高品质生活，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

生的美丽中国。 

（二）工作原则 

——坚持方向不变、力度不减。保持战略定力，坚定不移走生态

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，巩固拓展“十三五”时期污染防治攻坚成

果，继续打好一批标志性战役，接续攻坚、久久为功。 

——坚持问题导向、环保为民。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

环境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不断加以解决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

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以生态环境保护实际成效取信于民。 

——坚持精准科学、依法治污。遵循客观规律，抓住主要矛盾和

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因地制宜、科学施策，落实最严格制度，加强

全过程监管，提高污染治理的针对性、科学性、有效性。 

——坚持系统观念、协同增效。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

和修复，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，注重综合治理、

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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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坚持改革引领、创新驱动。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完

善生态环境保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，加大技术、政策、管理创

新力度，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 

到 2025 年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，

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下降 18%，地级及以

上城市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下降 10%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

率达到 87.5%，地表水Ⅰ－Ⅲ类水体比例达到 85%，近岸海域水

质优良（一、二类）比例达到 79%左右，重污染天气、城市黑臭

水体基本消除，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，固体废物和新污染

物治理能力明显增强，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，生态环

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。 

到 2035 年，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，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

降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。 

二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 

（四）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。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、产业

链供应链安全、粮食安全、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，落实 2030 年

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，以能源、工业、城乡建设、交

通运输等领域和钢铁、有色金属、建材、石化化工等行业为重点，

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。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，支持有条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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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和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率先达峰。统筹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

量控制制度。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，有序扩大覆盖范

围，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，并纳入全国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。加强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管控。制定国家适应气

候变化战略 2035。大力推进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。健全

排放源统计调查、核算核查、监管制度，将温室气体管控纳入环

评管理。 

（五）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。强化京津冀协同发

展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，打造雄安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“样板

之城”。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，

深化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。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

和高质量发展。加快建设美丽粤港澳大湾区。加强海南自由贸易

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。 

（六）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。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

煤炭减量步伐，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严

控煤炭消费增长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%左右，京津冀

及周边地区、长三角地区煤炭消费量分别下降 10%、5%左右，汾

渭平原煤炭消费量实现负增长。原则上不再新增自备燃煤机组，

支持自备燃煤机组实施清洁能源替代，鼓励自备电厂转为公用电

厂。坚持“增气减煤”同步，新增天然气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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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取暖需求。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。重点区域的平原地

区散煤基本清零。有序扩大清洁取暖试点城市范围，稳步提升北

方地区清洁取暖水平。 

（七）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。严把高耗能高排放

项目准入关口，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要求，对不符合规

定的项目坚决停批停建。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。

推动高炉－转炉长流程炼钢转型为电炉短流程炼钢。重点区域严

禁新增钢铁、焦化、水泥熟料、平板玻璃、电解铝、氧化铝、煤

化工产能，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，严控新增炼油产能。 

（八）推进清洁生产和能源资源节约高效利用。引导重点行业深

入实施清洁生产改造，依法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评价认证。大力

推行绿色制造，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。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

洁高效利用。加强重点领域节能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。实施国家

节水行动，强化农业节水增效、工业节水减排、城镇节水降损。

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和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。 

（九）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。衔接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和用途管

制要求，将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的硬约

束落实到环境管控单元，建立差别化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，加强

“三线一单”成果在政策制定、环境准入、园区管理、执法监管

等方面的应用。健全以环评制度为主体的源头预防体系，严格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08


